
金融機構以授權方式送保案件核定保證成數作業要點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明 
目的 

為提升授權保證案件送保品質，妥善運用保證資源，

差別訂定各金融機構授權最高保證成數，特訂定本要

點。 

目的 

為提升授權保證案件送保品質，妥善運用保證資

源，差別訂定各授信單位授權最高保證成數，特訂

定本要點。 

將本要點之規範對象，

由授信單位（分行）修

正為金融機構（總行）。 

名詞定義 名詞定義 

逾期指標 

逾期指標係指計算年度到期（含提前視同到期）

保證案件逾期保證餘額及代償餘額佔同年度各

授信到期（含提前視同到期）保證案件保證金

額與該筆授信時間權數乘積總和之比率，即 
逾期指標＝

 計算年度到期（含提前視同到期）保證案件之逾期保證餘額及代償餘額 

 Σ[計算年度到期（含提前視同到期）保證案件之保證金額×該筆送保授信之時間權數] 
×100

 

 

 

 

所稱時間權數係依貸款壽命以下列方式計算

之： 

時間權數= 1 1− ，其中： ÷
x

x

e e
e e
−

 x 為貸款壽命，以送保授信起日至還款日或

逾期日之期間除以 365 日計算之。 

e 係 自 然 對 數 之 底 數 ， 其 值 為 數 學 常 數

2.71828。 

所稱保證案件係指該授信單位以授權或專案方

式，依下列各保證要點、作業要點辦理之融資信

用保證案件： 

一般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由於授權與專案保證

案 件 之 審 查 機 制 有

別，爰修正逾期指標

之計算基礎，將授權

及專案保證案件依 0.8

及 0.2 之權值計算。 

 

 

 

 

 

 

 

 

 

 

 

 

 

 

 

逾期指標 

逾期指標係指計算年度以授權（不含批次保證）

及專案（不含直接保證）方式送保之保證案件

中，到期（含提前視同到期）保證案件逾期保

證餘額及代償餘額佔同年度各授信到期（含提

前視同到期）保證案件保證金額與該筆授信時

間權數乘積總和之比率，即 
逾期指標＝

 計算年度到期（含提前視同到期）保證案件之逾期保證餘額及代償餘額 

 Σ[計算年度到期（含提前視同到期）保證案件之保證金額×該筆送保授信之時間權數] 
×100 

其中以授權方式送保之保證案件權值為 0.8，以

專案方式送保之保證案件權值為 0.2。 

（同原條文） 

 

 

 

 

 

（刪除）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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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明 
 

 

 

 

 

 

 

 

 

 

 

 

 

 

 

 

綜合衡量分數 

綜合衡量分數係風險值與貢獻值之合計數，其中

風險值與貢獻值之權重分別為百分之五十五及

百分之四十五，即 

綜合衡量分數（分）=風險值×55%＋貢獻值×45%

所稱風險值依各金融機構計算年度逾期指標升

冪排序計算如下，但金融機構計算年度送保金

額或到期金額為零者不列入排序：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商業本票保證信用保證要點。 

外銷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購料週轉融資信用保證要點。 

履約保證信用保證要點。 

政策性貸款信用保證要點（不含依據行政院

開發基金核定之「振興傳統產業優惠貸款要點」

所辦理之貸款）。 

小額簡便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青年創業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微型企業創業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知識經濟企業融資信用保證作業要點。 

促進產業研究發展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建構研發環境優惠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協助中小企業赴有邦交國家投資融資信用保

證作業要點。 

中小企業災害復舊專案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綜合衡量分數 

綜合衡量分數係風險值與貢獻值之合計數，其

中風險值與貢獻值之權重分別為百分之五十，

即 

綜合衡量分數（分）=風險值×50%＋貢獻值×50%

所稱風險值依各授信單位計算年度逾期指標升

冪排序計算如下，但授信單位計算年度到期保

證金額為零者不列入排序： 

序位在前百分之二十者，風險值為 5。 

序位大於百分之二十但在百分之四十以下

者，風險值為 4。 

序位大於百分之四十但在百分之六十以下

者，風險值為 3。 

 

 

 

 

 

 

 

 

 

 

 

 

 

 

 

 

修正風險值與貢獻值

之權重，由各為 50%

調整為 55%及 45%。

另 修 正 例 外 處 理 機

制，凡計算年度送保

金額或到期金額其一

為零之金融機構均不

列入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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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明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所稱貢獻值依各金融機構計算年度保證案件之

融資金額比重降冪排序計算如下，但金融機構

計算年度送保金額或到期金額為零者不列入排

序：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同原條文） 

（刪除） 

 

 

 

 

 

 

 

 

 

本要點所稱保證案件係指該金融機構所屬各授信

單位辦理之融資信用保證授信案件，惟不含以專款

專用、會計獨立方式辦理之案件。 

 

序位大於百分之六十但在百分之八十以下

者，風險值為 2。 

序位在大於百分之八十者，風險值為 1。 

所稱貢獻值依各授信單位計算年度依第款第

目所稱保證案件之保證金額比重降冪排序計

算如下，但授信單位計算年度到期保證金額為

零者不列入排序： 

序位在前百分之二十者，貢獻值為 5。 

序位大於百分之二十但在百分之四十以下

者，貢獻值為 4。 

序位大於百分之四十但在百分之六十以下

者，貢獻值為 3。 

序位大於百分之六十但在百分之八十以下

者，貢獻值為 2。 

序位在大於百分之八十者，貢獻值為 1。 

授信單位綜合衡量分數之加分： 

曾參與本基金「火金姑相對保證」業務之授

信單位，或捐助「薪傳學院」或「薪傳輔導基

金」之金融機構所屬各分支機構，其綜合衡量

分數在 4 分以上者，得另加 0.5 分。 

與本基金簽約加入信保機制滿五年，且歷年

捐助金額（不含對「薪傳學院」或「薪傳輔導

基金」之捐助）大於淨代償金額加逾期餘額之

金融機構所屬授信單位，其綜合衡量分數在 4

分以上者，另加 0.5 分。

 

 

 

 

 

 

 

 

 

 

 

 

 

 

 

 

 

 

 

 

 

 

 

 

 

定義所稱「保證案件」

係中小企業基金保證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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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明 
授權保證成數之核定標準及實施方式 

金融機構所屬各授信單位當年四月一日起至次年

三月三十一日止以授權方式送保之授信案件，由本

基金依相對標準及絕對標準，採二者孰優法核定授

權最高保證成數，並於每年三月底前通知實施，其

適用之授權保證成數以查覆日為準： 

相對標準： 

依前一年度綜合衡量分數降冪排序： 

綜合衡量分數序位在前百分之十五者，授權

最高保證成數依本基金各信用保證要點規定辦

理。 

綜合衡量分數序位超逾百分之十五但未達百

分之八十五者，授權最高保證成數七成。 

綜合衡量分數序位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者，

授權最高保證成數五成。 

絕對標準： 

依前一年度送保融資金額及逾期指標矩陣表核

定授權最高保證成數。其中計算送保融資金額

成長率時，金融機構前一年度送保融資金額未

達新台幣（以下同）十億元者以十億元計算：
送保融資金額

逾期指標

200 億元 
以上

75 億元以上
未達 

200 億元

未達 
75 億元

成長率為正數且較
前一年度全體金融
機構平均成長率高

30 個百分點

2.0 以下
依本基金各
信用保證要
點規定辦理

依本基金各
信用保證要
點規定辦理

七成
依本基金各信用保
證要點規定辦理

超逾 2.0
但在 2.6

以下

依本基金各
信用保證要
點規定辦理

七成 七成 七成

 

金融機構有下列情事者，其授權最高保證成數依本

款之規定：

授權保證成數之核定標準及實施方式 

授信單位當年四月一日起至次年三月三十一日止

以授權方式送保之授信案件，由本基金依前一年

度綜合衡量分數，採下列標準，核定授權最高保

證成數，並於每年二月底前通知實施，其適用之

授權保證成數以查覆日為準，但九十六年三月三

十一日以前已取得授權保證額度者，以授信核准

日為準： 

綜合衡量分數在 5 分以上者，授權最高保證成

數依本基金各信用保證要點規定辦理。 

 

綜合衡量分數在 4 分以上但未達 5 分者，授權

最高保證成數七成。 

綜合衡量分數在 3 分以上但未達 4 分者，授權

最高保證成數六成。 

綜合衡量分數在 2 分以上但未達 3 分者，授權

最高保證成數五成。 

綜合衡量分數未達 2 分者，授權最高保證成數

四成。 

 

 

 

 

 

 

 

 

 

 

 

 

 

 

 

 

修正依相對標準核定

授 權 保 證 成 數 之 規

定，由五級制調整為

三級制。 

 

 

 

 

 

修正絕對標準，除送保

實績及逾期指標外，

增列保證實績成長幅

度乙項標準，使在相

對標準下授權保證成

數較低者得於符合絕

對標準規範下提高保

證成數，俾兼顧量小

質優銀行之權益。 

 

 

 

增列年度送保金額或

到期金額其一為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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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明 
金融機構 前一年度 送保金額或到期金額 為零

者，其所屬各授信單位當年四月一日起至次年三

月三十一日止授權最高保證成數為七成。 

金融機構前一年度如屬加入信保機制後辦理首

筆送保授信之年度，該年度送保融資金額中到期

融資金額未達百分之六十者，其所屬各授信單位

當年四月一日起至次年三月三十一日止授權最高

保證成數為七成。惟簽約書函另有約定者，從其

約定。 

經金融監理相關機關列管或接管中之金融機

構，其所屬各授信單位授權最高保證成數為五

成。

（刪除） 

 

 

 

 

 
 

（刪除） 

授信單位前一年度到期保證金額為零者，其當年

四月一日起至次年三月三十一日止授權最高保證成

數為六成。 

 

 

 

 

 

 

 

 

 

授信單位前一年度送保案件保證金額在 1 億元以

上且逾期指標在 3.0 以下者，依第款標準與下列

矩陣式核定成數標準，採二者孰高法核定授權最高

保證成數：
保證金額 

逾期指標

1億元以上 

  未達 5億元
5億元以上

2.0 以下 八成 八成

逾2.0但在3.0以下 七成 八成

金融機構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其所屬各分支機

構授權最高保證成數得依本基金各信用保證要點規

定辦理，不受第、款標準之限制： 

前一年度送保案件保證金額不低於貢獻值為 5

分授信單位之保證金額且逾期指標不高於風險值

為 5分授信單位之逾期指標。 

前一年度送保案件保證金額在 5 億元以上且逾

期指標在 3.0 以下，或送保案件保證金額雖未達

5 億元，但在 1 億元以上且逾期指標在 2.0 以下

或新簽約加入信保機

制，或遭列管、接管

中金融機構之例外處

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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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明 
者。

適用範圍 

本基金簽約金融機構所屬各授信單位，以授權方式

依下列各保證要點辦理之信用保證授信案件，適用

本要點之規定： 

一般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商業本票保證信用保證要點。 

購料週轉融資信用保證要點。 

履約保證信用保證要點。 

小額簡便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政策性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授信用途屬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受前款規定限制：

（同原條文） 

 

 

 

 

 

 

 

 

 

適用範圍 

本基金簽約金融機構所屬各分支機構，以授權方

式依下列各保證要點辦理之信用保證授信案件，

適用本要點之規定： 

一般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商業本票保證信用保證要點。 

購料週轉融資信用保證要點。 

履約保證信用保證要點。 

小額簡便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政策性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授信用途屬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受前款規定限制：

資本性支出融資，包括購置機器、設備、土地、

廠房、營業場所等（含得資本化之修繕費用）

融資。 

一般貸款及小額簡便貸款信用保證憑實際交易

行為產生之應收客票辦理之「票借短期放款」

及憑承包工程合約辦理之週轉融資（限已取得

借款企業及工程發包單位對授信單位之書面付

款承諾正本者）。 

政策性貸款信用保證憑銷售合約、契約或訂單

所辦理之週轉貸款（以授信單位先分別取得借

款企業及採購單位之書面承諾正本，同意對於

該合約、契約或訂單款項之交付，直接撥入借

款企業在授信單位之指定帳戶，或開給抬頭為

上述指定帳戶之付款票據，載明此一方式絕不

中途變更，且授信單位於該款項存入指定帳戶

後，應以之扣抵貸款者為限。但憑政策性貸款

信用保證要點第三點第款辦理者不在此限）。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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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明 
授權最高保證成數之調整 

本基金於每年第二、三、四季季底前，就前一年度

發生之逾期餘額及代償餘額於本年度截至該季季底

前一個月收回情況，個別依第三點重新核定其授權最

高保證成數，成數如有提高，個別函知該金融機構。

授權最高保證成數之調整 

本基金於每年第二、三、四季季底前，就前一年度

發生之逾期餘額及代償餘額於本年度截至該季季底

前一個月收回達百分之十以上之授信單位，個別依

第三點重新核定其授權最高保證成數，成數如有提

高，將個別函知該授信單位暨其總管理機構。 

取 消 逾 期 後 收 回 需 達

10%以上始予重新核定

授權保證成數之門檻。 

例外處理 

金融機構所屬授信單位如有不當利用信用保證之情

事，或有高風險之虞者，本基金得隨時另行核定授權

保證成數或停止以授權方式送保，不受本要點第三點

規定之限制。 

例外處理 

授信單位如有不當利用信用保證之情事，或有高風

險之虞者，本基金得隨時另行核定授權保證成數或

停止以授權方式送保，不受本要點第三點規定之限

制。 

文字修正。 

其他 

金融機構所屬授信單位以授權方式辦理之信用保證

授信案件，保證成數除依本要點及「信用保證融資業

務依照經理人獎勵及調整保證成數要點」規定辦理

外，如應適用其他降減成數之相關規定者，應依較低

之保證成數辦理。 

其他 

授信單位以授權方式辦理之信用保證授信案件，保

證成數除依本要點規定辦理外，如應適用其他降減

成數之相關規定者，應依較低之保證成數辦理。 

配合「信用保證融資業

務依照經理人獎勵及調

整保證成數要點」中，

增列對「送保績優經理

人」及「應調降授權保

證成數經理人」提高或

降低授權保證成數之規

定，進行文字修正。 

施行 

本要點經本基金董事會議通過並報奉經濟部核備後

實施。 

施行 

本要點經本基金董事會通過並報奉經濟部核准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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